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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商 务 委 员 会 文 件

长商务发〔2026〕14 号

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
第052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：许芳

方照亚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打造航材新业态，拓展航空全产供链生态圈

的建议》的提案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贵提案中，您提出的“加快建设国家级专业航材交易平

台”，正是长宁区的重点工作之一。

2026 年，全球商用飞机维修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，超四成机

队进入高频维护周期，发动机维修市场规模占比突破 53%，推动

全球 MRO 市场迈向 1.6 万亿美元新高度。我国航空维修市场保持

年均近 10%的强劲增速，华东地区更集聚了全国约 30%的维修企

业，成为产业核心增长极。

航空服务业作为长宁区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，已形成以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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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、春秋航空等龙头企业为引领，涵盖航空运营、物流、维修、

金融等全链条的产业生态。近年来，我区通过深化航空企业大调

研、五大驻场单位联席会议等机制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。为持续

提升航空服务业能级，长宁将全力支持东方航空牵头，打造立足

长宁、辐射长三角的区域性航材交易数字化平台，进一步发挥龙

头引领作用，深化航材共享机制探索。并积极对接民航局、市发

改委等上级部门，争取航材跨境交易便利化等专项扶持政策，为

平台建设注入政策动能，助力长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要

素集聚高地。

二、贵提案中，您提出的“依托区位优势攻坚跨境交易瓶颈”

与长宁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不谋而合。

2025 年 10 月 15 日，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工作

领导小组发布《第二批上海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建设方案》，长

宁入选第二批上海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。区发改委会同区相关

部门制定发布了《关于加快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长宁联动创新区

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，结合长宁产业基础和空间布局，明确三大功能

区。其中，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长宁片区积极依托虹桥国际开放

枢纽核心承载的重要作用，重点聚焦“航空+总部”“数字+绿色”，

积极探索数据跨境流动、促进跨境资金便利流动、提升人才服务

能级、做强出海专业服务，全力推进虹桥国际低空经济产业园（长

宁园）和虹桥企业出海总部集聚区建设。

近期，围绕推动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建设，贯彻落实自贸

试验区提升战略，长宁区召开多场次企业座谈会，邀请东航技术、

东航进出口、东航金控等企业参会，聚焦保税维修、二手航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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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金融等领域听取意见建议。下一步，我们将长宁将紧抓这一

历史性窗口，重点聚焦航空保税维修领域开放深度拓展，争取试

点跨境数据便利化措施，为数字经济企业出海提供合规保障与效

率支撑，同时在外汇结算便利化及跨境航材贸易平台建设等领域

争取突破性政策，以制度创新赋能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贵提案中，您提出的“赋能航材全产供链生态孵化”，正

是构建低空经济产业生态的重要抓手。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进行

重点推进。

一是深化产业协同，筑牢链条根基。积极响应区政府工作部

署，以国家级航材交易平台建设为契机，充分激活辖区航空、商

贸龙头企业资源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，加速航空产业延

链补链强链进程，深化“机场-航空企业-配套

服务-贸易流通”一体化发展模式，助力离岸维修、二手航

材翻新等关联业态落地，助力构建航材生态圈提供载体支撑。

二是助力搭建联动平台，激活资源效能。结合长宁区航空产

业资源优势，持续联动航空企业、物流服务商等市场主体，由区

商务委会同区发改委、区投促办等职能部门，通过举办产业沙龙、

圆桌论坛、资源对接会等多元活动，促进企业间互动合作与资源

整合，拓宽航空系企业合作圈层，探索航材一站式服务新模式。

同时，强化政策宣贯，放大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政策叠加效应，

精准开展企业服务，助力企业享足政策红利。

三是优化服务保障，夯实发展支撑。深化企业“一站式”服

务机制，加强区级部门与属地街镇协同联动，推动优质资源向航

材产业倾斜。针对航材相关企业，优化差异化扶持政策，通过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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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激励、项目奖励、人才引进等举措激发企业活力。借助进博会、

行业展会等平台，为长宁区航材企业提供展示窗口，提升品牌影

响力。同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与城市更新，助力东虹桥区域产业

能级提升，为航材新业态发展保驾护航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重视和支持，希望您能一如既往

地支持长宁区的发展！

上海市长宁区商务委员会

2026 年 5 月 7 日

承办单位通讯地址：长宁路 599 号 824 室 邮政编码：200050

联系人姓名：卢毅 电话：22050872

电子邮件地址：luyi7@shcn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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